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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寵物食品及用品商業同業公會 

寵物食品標示與宣傳廣告 協助審視辦法 

 緣由：農委會曾於 105 年擬定「寵物食品用字參考表」，惟其性質屬於行

政指導，不具法律拘束力，已於 112 年 4 月 24 日函示停止適用。本會為協

助會員符合法律規範，故提供協助審視寵物食品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之服

務。 

 

 協審依據：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之 5 第 2 項(暫，修法後之第 39 條之 9)規定: 

「對於寵物食品所為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，不得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

之情形。」所訂定之原則，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認定為涉及不實、誇張

或易生誤解: 

一、與事實不符。 

二、無證據，或證據不足以佐證。 

三、涉及醫療效能。 

四、涉及改變動物器官、組織、身體結構、生理或外觀之功能。 

違反上列者，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若違反第三項則

同時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19-1 條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法源依據:動物保護法、寵物食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認

定原則與動物用藥品管理法。 

 

 辦法： 

1. 完整填寫申請書。 

2. 會員提供接受協助審視包裝標示/宣傳之完整檔案，若為包裝標示、平

面與網路宣傳格式須提供 PDF 檔與相對應符合之 word 檔，如為影音

宣傳除影音檔外需附 word 檔逐字稿，每個產品即為一案，文字數合

併上限以 2,000 字為限，若超過將加計費用。 

3. 在協助審視後，會員得提供補充資料或另供修改檔，於三個月內以一

次為限，若超過將加計費用。 

4. 在提供完整資料與完成繳費後(若為公會公告之免費額度則免繳費)，公

會聯絡人將告知預計完成審視時間，一般為 4 周內，案件數過多時為

例外。 

http://www.cpfaa.org.tw/webfiles/4b0fa287-108a-450f-8e8d-e8a162a293be.pd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M0060027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detail.do?metaid=139772&log=detailLog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detail.do?metaid=139772&log=detailLog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M0130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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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年度免費額度 50 件額滿為止，單一會員可使用上限為 3 件。 

 

 收費標準： 

1. 會員每案 NTD$ 2,000，延伸之廣告或宣傳素材每一稿件加收 NTD$ 

1,000。非會員每案 NTD$ 3,000。 

2. 產品之標示文字、宣傳或廣告，文字數合併上限以 2,000 字為限，超

過則每千字加收費 NTD$ 1,000。 

 

 注意事項： 

1. 本審視以一般寵物食品之標準進行。 

2. 本會保留隨時修改、變更、暫停或終止本辦法之權利，並以本會網站

公告為準。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會相關規定或解釋。 

 

 

公會聯絡人： 

趙珮瑀專案秘書 

E-mail：info@cpfaa.org.tw 

電話：02-8978-9321 

 


